
关于《2025年海陵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
中期调整情况表（讨论稿）》起草说明

区司法局：
现将本机关起草的《2025年海陵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中期调整情况表（讨论稿）》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为切实提高政府投资的计划性、针对性，统筹安排2025年度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、资金渠道，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《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区发改委制定了《2025年海陵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中期调整情况表（讨论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依据
1、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）
2、《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》 （苏政发〔2020〕68号）
3、《市政府关于印发泰州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泰政发〔2021〕127号）
4、《泰州市海陵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
三、主要内容
《2025年海陵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中期调整情况表（讨论稿）》
四、起草经过
2025年6月，我委下发了《关于做好2025年海陵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中期调整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，指导各有关单位围绕年度工作目标和实际需求，加强调研，认真梳理、上报项目。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7月初，对各单位报送的项目计划进行初审，梳理形成计划草稿，同时收集整理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和集体讨论等行政决策材料；
2025年7月中下旬，会同区财政、住建、教育、城管等单位对项目的必要性、计划总投资、年底资金需求和建设内容进行专题研讨，形成计划初稿；报区领导研究讨论，会后各单位对项目计划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计划讨论稿；政府内网发文征求各单位意见，政府网站公开征集社会公众意见。
2025年8月，充分进行意见收集、整理、回应解释、矛盾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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